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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07年度技工学校统计年报工作的通知

京劳社培发［2007］196号

2007年12月18日 

 

各技工学校：  

    为做好2007年度技工学校年报工作，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劳动保障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劳社部函

[2007]224号)和市教委有关要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表使用《关于印发<劳动保障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劳社部函[2007]224号)中的《技工学校综合情况》（表

号：劳社统就业8号）表和续表（表样见附件1）；同时填报《全国教育经费统计报表》（表号：国统制[2007]3号，表样

见附件2）。统计期为自然年度。  

   二、进一步明确《技工学校综合情况》报表的有关指标统计口径。  

    （一）有关填表说明  

    1、宾栏第8项至19项中的“文化技术理论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数按职务或职业资格情况填写；“一体化教

师”数按照任课实际情况情况填写。一体化教师数应包括在文化技术理论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总人数内，栏目关系

为：（8）＋（13）≥（19）；  

    2、宾栏第13项“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的其中项第14项至18项中的人数按职务或职业资格情况填写，且各项不得重复

填写、重复计算；  

    3、宾栏第20项至第22项中“兼职教师人数”的其中项“文化技术理论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数按任课实际

情况填写；  

    4、宾栏第29、33、36、41项中关于高级班技师班（包括预备技师班）学生的统计，除填报总数外，请分别填报高级

班相关数据和技师班相关数据，将其作为补充数据填写在纸质报表上。  

    （二）有关指标说明  

     1、甲栏指标  

     企业办：本表专指国有企业办学；  

     民办：本表专指公民个人和民营企业、机构办学；  

     其他：本表专指股份制、中外合作及联合办学，以及甲栏第1至6项中不能包括的办学形式。  

     2、宾栏第23至26项  

     财政性经费：包括学校办学经费和学校建设专项经费；  

     其他经费：包括原统计年报中的公司经费、企业经费以及第24项、25项以外的非财政性经费。  

    3、宾栏第29、33、36、4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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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班技师班学生：是指进入高级工、技师（含预备技师）培养阶段，接受学制教育的学生，不包括中、高级一贯制

班和中级、高级、技师一贯制班处于中级工培养阶段的学生。  

    4、宾栏第40项  

    就业人数：是指技工学校学历（学制）教育毕业生的就业人数，不包括各类培训结业学员的就业人数。  

    三、请各校按报表制度要求，加强对统计年报工作的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健全各项统计规章制度，认真组织填

报，不断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按时完成统计上报任务。以纸质方式于2007年12月20日前报职业技能培训处。  

    附件1、《技工学校综合情况》（表号：劳社统就业8号）  

    2、《全国教育经费统计报表》（表号：国统制[2007]3号）  

     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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